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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400 号”文核准，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聚环保”、“公司”或“发行人”）2,500 万股社会公

众股公开发行已于 2010 年 4 月 6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2010 年 4 月 14 日公开发

行。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

变更手续。我公司认为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S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ew Material Co. Ltd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 33 号 1 号楼大行基业大厦 9 层 

注册资本：72,270,000 元（发行前） 

          97,270,000 元（发行后） 

成立时间：1997 年 6 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刘雷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为基础能源工业的产品清洁化、产品质

量提升及生产过程的清洁化提供产品、技术、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备

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公司产品包括脱硫净化剂、脱硫催化剂、其他净化剂（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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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剂、脱砷剂等）、特种催化材料及催化剂等，与能源清洁化和环境保护息息相

关。 

公司为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京

市地方税务局联合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部、中国科学院联合认定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型试点企业，是北京中关村企业

信用促进会会员、北京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会员、北京市专利试点先进单位和 “中

关村 TOP100 创新榜”上榜企业。 

公司积极开展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多方拓展公司技术来源，公司与中国科

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石油锦西石化分公司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与哈萨克

斯坦国家科学院索克里斯基有机催化与电化学研究所达成共建联合实验室的意

向，并与隶属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加州环境能源研究院就技术与市场开发合作

达成协议；公司另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环境污染治理新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 

公司多项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水平，已申请了 115 项国内外专

利，其中 111 项为发明专利，在美国及俄罗斯申请多项；34 项国内外专利已获

授权，其中 30 项为发明专利，1 项发明专利在美国获得授权。9 项产品及技术获

得省部级科技成果鉴定验收，6 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科技创新奖，2 项产品

被国家科学技术部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与“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

目”，另有一项产品被科学技术部等部门授予环保产业技术与设备“一等奖”荣

誉。“三聚”商标于 2009 年 6 月被北京市工商局评定为“ 北京市著名商标”。 

公司是中石油能源一号网、物资装备网成员，是中石化“三剂”协作网成员

单位，是中石油和中石化一级生产供应商与A类供应商，是行业内少数具备上述

网络资质企业。随着公司销售服务网络的逐步健全，公司业务已经扩展至天然气

及天然气化工、煤化工、化肥、钢铁、沼气等行业。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三聚环保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7,227万股。本次公开发行2,500万股社会

公众股，发行后总股本为9,727万股，上述9,727万股均为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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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2,500万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发行情况如下： 

1、股票种类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2,500万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数量为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80%。 

3、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网下配售向询价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500万股，有效申购为50,630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为

0.9875567845%，认购倍数为101.26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2,000万股，中签

率为0.5806090792%，超额认购倍数为172倍。本次发行中，网上网下发行部分均

不存在余股。 

4、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32.00

元/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49.23倍(每股收益按照2009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66.67倍(每股收益按照2009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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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6、股票锁定期 

询价对象参与本次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公开

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7、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8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764,711,365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10年4月19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010014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股东北京中恒天达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林科及张雪凌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2、公司董事长刘雷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之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股东张雪凌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在总经理

林科先生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在

林科先生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公司股东赵郁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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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在张杰先生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张杰先生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5、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为公司股东的林科、张杰、张淑荣、

丛澜波、毕文军、蒲延芳承诺：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发行人的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公开发行； 

2、发行人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9,727 万元，不少于 3,000 万元；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为 2,500 万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25.70%，

不低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 

4、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39,554 人，不少于 200 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本保荐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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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人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人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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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措施。 

(二)本保荐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

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宏源证券将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保荐协议，在本次发行股

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

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

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认识到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

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

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与发行人签订

承诺函、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体系。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需经独立董事

发表意见并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

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

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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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保行

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保荐人进行

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保荐

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

荐人履行相关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并进

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  荐  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戎 

住    所：乌鲁木齐市文艺路233号宏源大厦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B 座 5 层 

保荐代表人: 江曾华、周忠军 

项目协办人：李军伟 

电      话：010-88085268 

传      真：010-88085256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人认为，三聚环保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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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

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宏源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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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

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江曾华 

 

 

2010 年 4 月 26 日 

 

 

 

保荐代表人：周忠军 

 

 

2010 年 4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赵玉华 

 

 

2010 年 4 月 26 日 

 

 

 

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6 日 


